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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晟事美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工业路 1288 号 5 幢） 

 

关于上海晟事美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

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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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3 日出具的《关于上海晟事美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已收悉。

上海晟事美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事美安”或“公司”）、湘财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或“湘财证券”）、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或“德和衡”）、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会计师”或“大信”）等相关方对问询函所列问题逐项进行了落实，现对问

询函回复如下，请予以审核。 

除另有说明外，本问询函回复所用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上海晟事美安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含义相同。 

字体 含义 

黑体（加粗）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审核问询函回复正文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的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 

本回复财务数据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和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

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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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公司委托实际控制人为员工购买保险。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

2021 年，公司委托实际控制人鲍长新为 28 名员工购买保险，投保人为鲍长新，

保险费用共计 1,200 万元，公司委托鲍长新向保险公司支付，公司不是保险合同

的签约主体。根据保险合同及相关方签署的补充协议：投保人可书面形式向中

国人寿申请借款；受益金期限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31 年 12 月 31 日，28 名

员工需要在公司服务满十年才可享受分配权；中国人寿未来将按照合同约定返

还 1,200 万元保险金及收益，并于 2027 年 1 月、2028 年 1 月、2029 年 1 月、2030

年 1 月转入鲍长新个人保险账户，鲍长新在收到受益金 2 个工作日后全额及时

转入公司账户。 

请公司：（1）结合相关合同条款，说明鲍长新作为投保人是否拥有独立更

改保险受益人的权利，如出现相关员工不满足服务期限等条件，相关保险受益

金的归属主体及处理方式。（2）根据相关合同，鲍长新拥有保险合同相关多项

权利等，包括向中国人寿申请借款，保险金及收益等需通过鲍长新返还至公司

等，说明该事项是否构成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及

公司整改规范情况。（3）结合鲍长新个人资金流水，说明历史上是否存在鲍长

新作为投保人利用保险合同向中国人寿申请借款的行为。 

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结合相关合同条款，说明鲍长新作为投保人是否拥有独立更改保险

受益人的权利，如出现相关员工不满足服务期限等条件，相关保险受益金的归

属主体及处理方式 

1、结合相关合同条款，说明鲍长新作为投保人是否拥有独立更改保险受益

人的权利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称“中国人寿”）、鲍长新以

及 28 名员工签订了 28 份《保险合同》（以下称“保险合同”）。根据保险合同“个

人保险基本条款”之“第五条 受益人”、终身寿险条款之受益人相关约定、以及

保险合同电子投保单等，保险合同就受益人的指定、变更等约定如下： 

“除本合同另有指定外，本合同约定的除身故保险金外的其他保险金的受益

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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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身故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本

公司（指中国人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1）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身故保险金受益人：默认受益人（未指定受益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被

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 

（1）除身故保险金外的其他保险金的受益人 

上述保险合同未就除身故保险金外的其他保险金的受益人另有所指，因此，

按照保险合同约定，除身故保险金外的其他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2）身故保险金的受益人 

上述保险合同均包含身故保险责任，且未指定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因此，按

照保险合同约定，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 

（3）鲍长新作为投保人不拥有独立更改保险受益人的权利 

保险合同约定：“投保人指定或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 

2024 年 8 月 28 日，鲍长新（作为投保人）、上海晟事美安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委托人）、公司 23 名在职员工（作为受益人/被保险人）签订《员工年

金险+万能险（鑫裕今生+鑫尊宝）补充协议（二）》（以下称“补充协议（二）”），

并约定未经委托人书面许可，投保人无权单独决定变更保险合同项下的受益人，

投保人承诺所有涉及被保险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的相关事

项均按照委托人书面指示采取行动。 

综上所述，根据保险合同及补充协议（二），对于保险合同下的身故保险金

受益人、除身故保险金以外的其他保险金的受益人，鲍长新均无权单独决定变更

或指定，鲍长新作为投保人不拥有独立更改保险受益人的权利。 

2、如出现相关员工不满足服务期限等条件，相关保险受益金的归属主体及

处理方式 

（1）相关保险受益金的归属主体 

公司委托鲍长新为 28 名员工投保，目的是激励员工，提高公司员工的稳定

性。为了进一步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关系，2021 年 10 月，公司、鲍长新、员工签

订了《员工年金险+万能险（鑫裕今生+鑫尊宝）补充协议》（以下称“补充协议”）；

2021 年 10 月至 11 月，鲍长新、员工签订了《员工保险受益协议》（以下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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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受益协议”），并约定如下： 

①鉴于名单内 28 名员工在公司工作期间的勤恳工作，在自愿、平等、公平

的基础上，友好协商，并经公司董事会决定，委托鲍长新董事长在中国人寿保险

公司购买保险赠予 28 名员工。 

②保险受益金期限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31 年 12 月 31 日。保险受益金办

理原则，名单内 28 名员工必须在公司服务满十年，兑现日期为 2031 年 12 月 31

日。 

保险受益协议第四条及补充协议第四条均约定，在协议有效期限内，员工出

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丧失保险受益权。 

1、协议有效期内离职的；2、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密，自营

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相同、相近业务的；3、泄露公司商业秘密 4；、违背职业

道德或者失职、渎职等造成公司损失的；5、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达到被

公司依法辞退的程度；6、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受到刑事处罚的；7、其他损害公司

利益或声誉的行为。 

根据《保险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

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2024 年 9

月 5 日，公司就保险受益金的归属主体进行了说明，并出具《确认函》，详情如

下： 

“根据保险受益协议及补充协议，如果 28 名员工出现保险受益协议‘第四条’

或补充协议 ‘第四条’情形之一的，将丧失保险受益权，丧失受益权后，保险

金及其收益归公司所有。 

为避免歧义，特确认如下：保险受益协议、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保险受益金（即

保险本金及投保期间产生的收益）不包含身故保险金。 

在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不幸身故（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在职），

身故保险金将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由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或其生前指定的其

他受益人全额享有。” 

2024 年 9 月 5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鲍长新、鲍启明出具《承诺函》，主要内

容为“现鲍长新、鲍启明（合称承诺人）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此不可撤销

地承诺：如未来产生任何与上述保险事宜有关的纠纷，包括但不限于因《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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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员工保险受益协议》、《员工年金险+万能险（鑫

裕今生+鑫尊宝）补充协议》、《员工年金险+万能险（鑫裕今生+鑫尊宝）补充协

议（二）》等相关协议的签订和履行而产生的任何纠纷，导致公司遭受任何经济

损失的，该等经济损失概由承诺人承担，承诺人将无条件就公司因以上纠纷遭受

的经济损失向公司全额补偿。” 

综上所述，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受益协议、补充协议、《确认函》、《承诺函》

等，如果相关员工出现保险受益协议第四条、补充协议第四条的情形，除身故保

险金以外的其他保险受益金归公司所有；就身故保险金而言，无论员工（即被保

险人）是否满足在公司任职等条件，身故保险金均由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或其

生前指定的其他受益人全额享有。 

（2）相关保险受益金的处理方式 

保险合同约定，“本合同满期保险金、生存保险金作为保险费自动转入保单

约定的投保人鲍长新的万能个人账户，若被保险人身故，本保险公司按照保险条

款的规定给付身故保险金”。 

补充协议（二）约定，“在鲍长新依据《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

同》取得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合同满期保险金、生存保险金等保险

受益金的前一日，鲍长新应将经测算的等额价款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以确保鲍

长新不会因为收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相关款项而占用公司资金”，

并约定补充协议（二）与补充协议、保险收益协议等存在不一致之处，概以补充

协议（二）约定为准。 

根据以上约定，鲍长新应当在依据保险合同取得中国人寿支付的保险受益

金的前一日，将经测算的等额价款支付至公司指定的账户，再由公司根据员工是

否满足领取受益金的条件，将保险受益金分配给员工。 

（二）根据相关合同，鲍长新拥有保险合同相关多项权利等，包括向中国

人寿申请借款，保险金及收益等需通过鲍长新返还至公司等，说明该事项是否

构成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及公司整改规范情况 

1、相关说明 

根据保险合同，投保人鲍长新拥有保险合同相关多项权利，包括向中国人寿

申请借款、解除保险合同、领取个人账户价值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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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约定，“本合同满期保险金、生存保险金作为保险费自动转入保单

约定的投保人鲍长新的万能个人账户，若被保险人身故，本保险公司按照保险条

款的规定给付身故保险金”。 

补充协议（二），约定如下： 

“一、保险受益人变更及保险借款 

各方确认，投保人系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为受益人投保并签署《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及相关合同，投保人无权（如有权，则放弃）行使《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项下的一切权利。未经委托人书面许可，投

保人、受益人无权单独决定变更保险合同项下的受益人，投保人承诺所有涉及被

保险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的相关事项均按照委托人书面指

示采取行动。 

二、保险借款 

自《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生效至今，投保人承诺并确保未

曾、且将来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以该保险为借款标的，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借款，委托人亦不会要求投保人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借款。 

三、保险金支付 

在鲍长新依据《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取得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支付的合同满期保险金、生存保险金等保险受益金的前一日，鲍长新

应将经测算的等额价款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以确保鲍长新不会因为收到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相关款项而占用公司资金。” 

公司通过与鲍长新及员工签署补充协议（二）作为防范公司资产、资金被占

用的整改、规范手段，并对鲍长新行使保险合同项下的权利进行了限制，具体如

下： 

①未经委托人即公司书面许可，鲍长新无权单独决定变更保险合同项下的受

益人，鲍长新承诺所有涉及被保险人保险合同的相关事项均按照委托人即公司书

面指示采取行动。 

②在依据保险合同取得中国人寿支付的合同满期保险金、生存保险金等保险

受益金的前一日，鲍长新应当将经测算的等额价款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以确保

鲍长新不会因为收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相关款项而占用公司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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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自保险合同、补充协议、保险受益协议签署日至本回复出具日，

除 2023 年 1 月鲍长新受公司委托为员工购买保险支付中国人寿保险费用，合计

400 万元人民币外，鲍长新与中国人寿未发生以上述保险为标的的其他资金往来，

亦不存在上述实际控制人作为投保人通过为员工购买保险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

其他资源的情形。通过签署补充协议（二）等措施，对鲍长新行使保险合同项下

的权利进行了有效限制，并对未来发生公司资金、资产等因上述保险事项而被占

用的风险进行了有效防范。 

2、补充披露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四节公司财务”之“七、资产质量分析”之 

“（二）非流动资产结构及变化”之“13、长期待摊费用”之“（2）其他情况”补充

及修改披露如下： 

“2021 年 10 月至 11 月，鲍长新与员工签署《员工保险受益协议》，2021

年 10 月，公司、鲍长新与员工签署《员工年金险+万能险（鑫裕金生+鑫尊宝）

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公司委托鲍长新董事长在中国人寿保

险公司购买保险赠予《补充协议》中列示的 28 名员工，在奖励受益金相关事宜

达成如下协议： 

受益金期限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31 年 12 月 31 日。名单内员工需同时满

足以下条件，即可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领取受益金： 

（1）名单内 28 名员工必须在公司服务满十年，且未在协议有效期内离职的；

（2）不存在为自己或他们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密，不存在自营或者为他人经

营与公司相同、相近业务的；（3）不存在泄露公司商业秘密；（4）不存在违背职

业道德或者失职、渎职等造成公司损失的；（5）不存在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达到被公司依法辞退的程度；（6）不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受到刑事处罚的；（7）

不存在其他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的行为；（8）协议约定的其他条件。 

根据鲍长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分别与 28 名员工签

订的 28 份保险合同，保费分三期支付，每期支付合计金额 400 万元，公司分别

于 2021 年 10 月、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完成上述保险费用的缴纳。根据保

险合同，中国人寿将按照合同约定返还 1,200 万元保险金及收益，并于 2027 年 1

月、2028 年 1 月、2029 年 1 月、2030 年 1 月转入鲍长新个人保险账户里，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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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协议》，鲍长新应在收到受益金 2 个工作日后全额及时转入公司账户，并

于 2031 年 12 月 31 日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员工进行分配。 

2024 年 8 月 28 日，鲍长新（作为投保人）、上海晟事美安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委托人）、公司 23 名在职员工（作为受益人/被保险人）签订《员工年

金险+万能险（鑫裕今生+鑫尊宝）补充协议（二）》，并约定：“在鲍长新依据《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取得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合

同满期保险金、生存保险金等保险受益金的前一日，鲍长新应将经测算的等额

价款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以确保鲍长新不会因为收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支付相关款项而占用公司资金。根据补充协议（二），如补充协议与补充协

议（二）存在不一致之处，以补充协议（二）为准。” 

（三）结合鲍长新个人资金流水，说明历史上是否存在鲍长新作为投保人

利用保险合同向中国人寿申请借款的行为 

主办券商经获取并核查鲍长新个人资金流水，核查范围包括其全部个人银行

卡流水，核查期间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21 日，具体核查过程如下： 

1、经云闪付“一键查卡”功能查询，鲍长新名下共有 10 张借记卡。主办券

商对鲍长新名下 10 张借记卡的银行流水获取情况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银行 卡号 所获取流水情况 备注 

1 

工商银行 

6212****8019 

2021 年 1 月 1 日-2024

年 8 月 21 日期间流水已

调取 

 

2 6212****2728 

2021 年 1 月 1 日-2024

年 8 月 21 日期间流水已

调取 

 

3 6222****2585 - 
2021年至今未有流

水记录 

4 9558****5412 

2021 年 1 月 1 日-2024

年 8 月 21 日期间流水已

调取 

 

5 

中国银行 

6216****0574 - 
2021年至今未有流

水记录 

6 6217****2903 - 
2021年至今未有流

水记录 

7 交通银行 6222****8132 

2021 年 1 月 1 日-2024

年 8 月 21 日期间流水已

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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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银行 卡号 所获取流水情况 备注 

8 浦发银行 6217****0370 

2021 年 1 月 1 日-2024

年 8 月 21 日期间流水已

调取 

 

9 民生银行 6226****1398 - 
2021年至今未有流

水记录 

10 广发银行 6225****8795 

2021 年 1 月 1 日-2024

年 8 月 21 日期间流水已

调取 

 

2、2024 年 8 月 21 日，主办券商调取了鲍长新个人征信报告，征信报告显

示，鲍长新近 5 年内无信贷交易记录； 

3、2024 年 8 月 22 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出具了关

于投保人鲍长新的保单处于正常且未借款状态的书面证明。 

综上所述：鲍长新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21 日期间内，不存在

向中国人寿借款的行为；根据补充协议（二），鲍长新不得独立行使其所拥有保

险合同下包括借款、解除合同等在内的权利。 

【主办券商回复】 

（四）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主办券商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看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鲍长新、员工签订的

《保险合同》，了解受益人指定、变更等相关约定； 

（2）查看鲍长新、公司以及员工签订的保险受益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

议（二）等以及公司出具的《确认函》，明确保险受益金的归属主体； 

（3）查看保险费用缴纳相关银行汇划凭证、查看鲍长新个人资金流水及最

新征信报告等； 

（4）获取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出具的关于投保人鲍长

新的保单处于正常且未借款状态的书面证明； 

（5）获取了鲍长新及鲍启明出具的《承诺函》。 

2、核查结论 

（1）对于保险合同下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除身故保险金以外的其他保险

金的受益人，鲍长新均无权单独决定变更或指定，鲍长新无独立更改保险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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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 

（2）第一，如果相关员工出现保险受益协议第四条、补充协议第四条的情

形，保险受益金（不包含身故保险金）归公司所有；第二，无论员工（即被保险

人）是否满足在公司任职等条件，身故保险金均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由被保险

人的法定继承人或其生前指定的其他受益人全额享有； 

（3）通过签署补充协议（二）等措施，公司对鲍长新拥有保险合同项下权

利的行使进行了有效限制，并对未来发生公司资金、资产等因上述保险事项而被

占用的风险进行了有效防范。 

（4）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21 日期间，鲍长新不存在向中国人寿

借款的行为。根据补充协议（二），鲍长新不得独立行使其所拥有保险合同下包

括借款、解除合同等在内的权利。 

2.关于个人经销商。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报告期内公司部分经销

商为自然人或个体工商户。 

请公司：说明报告期各期公司自然人或个体工商户经销商数量、销售金额

及占比，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公司针对客户为自然人或

个体工商户的销售环节内部控制。 

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说明针对自然人或个体工商户所执行的核查程序及核

查结论，并对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说明报告期各期公司自然人或个体工商户经销商数量、销售金额及

占比，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报告期内，纳入公司经销商范围的客户分为法人经销商和个人经销商。其中，

个人经销商包括自然人经销商或个体工商户经销商，以下统称为“个人经销商”。 

报告期各期，个人经销商与法人经销商的数量、销售金额及占比具体如下： 

单位：元、家 

项目 
2023 年 2022 年 

数量 销售金额 占比 数量 销售金额 占比 

个人经销商 13 4,090,829.71 8.75% 10 2,907,792.60 7.97% 

法人经销商 47 42,639,293.12 91.25% 46 33,598,291.05 92.03% 

经销商合计 60 46,730,122.83 100.00% 56 36,506,083.6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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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个人经销商的数量分别为 10 家和 13 家，其销售收入金额占经

销商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7.96%和 8.75%，占比较低。 

2022 年度，公司前五大经销商中，个人经销商为章才和杨路平；2023 年度，

公司前五大经销商中，个人经销商为建强、章才和杨路平。2022 年度，公司向

个人经销商章才和杨路平销售的合计金额为 2,361,587.91 元，占个人经销商总销

售金额的比例为 81.22%；2023 年度，公司向个人经销商章才、建强和杨路平销

售的合计金额为 3,343,974.68 元，占个人经销商总销售金额的比例为 81.74%。报

告期内，章才、建强和杨路平三人的合计销售金额在个人经销商销售金额中占比

较大，且章才、建强和杨路平作为个人经销商，拥有线下销售门店或线上网店，

其个人经销具有商业合理性。 

报告期各期，公司的个人经销商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二）公司针对客户为自然人或个体工商户的销售环节内部控制 

公司与个人经销商客户之间的销售流程具体如下：报告期内，公司与个人经

销商客户签订年度销售合同。个人经销商日常有下单需求时，会告知业务员具体

货物的品名、型号、规格、数量等信息，业务员将上述订单具体信息发送至公司

销售行政人员，由销售行政人员将订单具体信息录入公司 ERP 系统，同时生成

销售订单并在系统中下推生成销售出库单，业务员再将销售订单以电子方式发送

至下单客户并提示对方支付货款。销售行政将 ERP 系统生成的电子销售订单打

印出纸质销售订单，由财务总监在确认收到对方货款后，再对上述纸质销售订单

进行线下审核并完成签批；同时，销售行政人员在取得财务总监签字的纸质销售

订单后，再将纸质的销售出库单交由销售总监和总经理线下签批。完成上述线上

流程以及线下签批程序后，销售行政人员将签字完成的销售出库单交至仓库人员，

由仓库人员按系统内已备案过的发货地址或销售合同约定的发货地址进行发货。 

由于公司针对经销商执行款到发货的信用政策，在确认下单信息且收到客户

足额货款后才会将货物发出，因此上述内控流程可保证系统生成每笔订单所对应

的货款及时收取；根据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报告期各期，个人经销商

均通过使用个人支付宝账户或个人微信支付功能，扫描公司对公银行账户的收款

码支付货款，不存在现金结算情形，且公司对公账户收款码的所有收款流水都及

时逐笔完成确认及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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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公司与个人经销商客户之间的销售流程，主要有以下几处内部控制

节点：第一，公司针对个人经销商客户，均由专人在取得经签字审批的客户基础

信息表后，在 ERP 系统中录入客户基本信息，如联系人、联系方式、发货地址

以及结算方式等；第二，在发货前的收款环节，公司通过对公账户收款码的形式

向个人经销商收取款项，无现金结算情形，同时公司会及时逐笔对收款流水与订

单信息进行匹配及确认；第三，个人经销商支付货款后，由财务总监确认已收到

足额货款并相应完成线上线下流程的签批，且仓库人员见到经相关人员签批的销

售出库单后才将完成发货环节。 

综合以上，公司已建立完善的与个人经销商交易的内部控制措施。 

【主办券商回复】 

（三）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说明针对自然人或个体工商户所执行的核查程

序及核查结论，并对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主办券商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报告期各期，因章才、建强和杨路平的合计销售金额在个人经销商销

售金额中占比均在 80%以上，占比较高，主办券商以现场或线上访谈、获取经营

证照、查看实体门店、实体仓库或网店经营资质、确认网店销售发货地址等方式，

对其个人经销模式、经销收入的真实性等进行确认； 

（2）对主要个人经销商章才、建强和杨路平进行现场或线上访谈，比对报

告期内个人经销商名单与公司全体员工花名册、关联方清单等，核查报告期内个

人经销商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3）对报告期内主要个人经销客户的部分销售收入记账凭证及其附件进行

检查，包括取得合同、销售出库单、发货和签收凭证、发票、收款的银行回单等

资料，核查销售业务单据及收款凭证是否齐全； 

（4）查阅公司的销售模式、组织体系、业务流程、销售内部控制制度、销

售收款制度文件，了解公司针对个人经销商销售流程的关键环节以及相应控制措

施，重点关注了个人经销商销售流程、内部控制节点以及内控的有效性。 

2、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 



 

 

15 

 

（1）报告期各期，公司个人经销商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

安排； 

（2）公司针对个人经销商已建立了完善的销售环节内部控制措施，且内控

环节有效。 

3.关于娴若系公司集中采购。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2023 年第四

季度娴若系公司存在向公司集中采购的情况。 

请公司：说明 2023 年第四季度娴若系公司向公司采购的产品、数量、单价、

金额及毛利率情况，对比同类产品同期销售价格，说明相关产品毛利率是否存

在显著差异及原因；说明娴若系公司 2023 年第四季度集中采购产品期后是否存

在大量退货情况，结合相关合同条款，说明上述采购是否为买断式销售，是否

存在公司为冲刺业绩集中向客户压货的情形。 

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说明公司与娴

若系公司销售的真实性。 

【公司回复】 

（一）说明 2023 年第四季度娴若系公司向公司采购的产品、数量、单价、

金额及毛利率情况，对比同类产品同期销售价格，说明相关产品毛利率是否存

在显著差异及原因 

1、说明 2023 年第四季度娴若系公司向公司采购的产品、数量、单价、金额

及毛利率情况 

2023 年第四季度，公司向娴若系公司销售的主要产品为刀头、刀柄及剃须

泡等，现将上述主要销售产品的数量、单价和毛利率情况列示如下： 

项目 
销售数量

（个） 

销售金额（含税） 

（元） 

平均单价 

（元/个） 
毛利（元） 毛利率 

刀头 2,526,915.00 14,280,126.55 5.65 4,530,409.96 35.85% 

刀柄 305,631.00 1,778,961.50 5.82 329,322.01 20.92% 

剃须泡 124,863.00 370,960.50 2.97 60,559.42 18.45% 

其他 80,288.00 27,184.00 0.34 2,781.89 11.56% 

合计 3,037,697.00 16,457,232.55 5.42 4,923,073.28 33.80% 

注：上述产品分类中的刀头即对应公转书产品分类中的成品类产品。 

2、对比同类产品同期销售价格，说明相关产品毛利率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及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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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四季度，公司向娴若系公司销售的几种主要产品型号，分别为刀

头类产品中的蜘蛛侠 6+1 层刀头灰白色及舰长 3 灰蓝色刀头，刀架类产品中的猎

豹刀架电镀+黑色按钮产品和猎豹 S2 亮铬刀架产品。 

现对上述主要同类型产品的销售价格、销售数量及毛利率情况依次列示如下： 

（1）刀头产品 

①蜘蛛侠 6+1 层刀头灰白色 

项目 
销售数量

（个） 

销售金额（含税）

（元） 

平均单价（元

/个） 
毛利（元） 毛利率 

娴若系公司 2,089,457.00 12,766,160.55 6.11 4,112,901.41 36.41% 

其他经销商 168,980.00 1,051,462.92 6.22 350,798.56 37.70% 

②舰长 3 灰蓝色刀头 

项目 
销售数量

（个） 

销售金额（含税）

（元） 

平均单价（元

/个） 
毛利（元） 毛利率 

娴若系公司 156,800.00 392,000.00 2.50 132,518.14 38.20% 

其他经销商 58,708.00 148,366.70 2.53 51,026.10 38.86% 

（2）刀架产品 

①猎豹刀架电镀+黑色按钮 

项目 
销售数量

（个） 

销售金额（含税）

（元） 

平均单价（元

/个） 
毛利（元） 毛利率 

娴若系公司 102,240.00 786,648.00 7.75 259,096.22 36.93% 

其他经销商 5.00 52.50 10.50 24.28 52.27% 

注：公司猎豹刀架电镀+黑色按钮此款刀架主要是向娴若系公司销售，其他经销商销售

数量较少，因而其他经销商该产品销售毛利率水平较高。 

②猎豹 S2 亮铬刀架 

项目 
销售数量

（个） 

销售金额（含税）

（元） 

平均单价（元

/个） 
毛利（元） 毛利率 

娴若系公司 70,000.00 420,000.00 6.00 67,966.30 18.29% 

其他经销商 - - - - - 

注：2023 年第四季度，公司未向其他经销商销售猎豹 S2 亮铬刀架产品。 

经对比 2023 年第四季度，娴若系公司与其他经销商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

公司向娴若系公司所销售的产品，相较于其他经销商，毛利率略微偏低，不存在

显著差异。经对比报告期内公司向娴若系公司及其他经销商提供的产品报价清单，

公司针对部分产品给予娴若系公司的报价有小幅度优惠。因娴若系公司为公司第

一大经销商，采购量较大，基于量大从优的商业逻辑，公司向娴若系公司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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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提供更为优惠的进货报价，具有商业合理性。 

（二）说明娴若系公司 2023 年第四季度集中采购产品期后是否存在大量退

货情况，结合相关合同条款，说明上述采购是否为买断式销售，是否存在公司

为冲刺业绩集中向客户压货的情形 

截至 2024 年 8 月 19 日，2023 年第四季度销售给娴若系公司的产品不存在

销售退回情形。 

根据公司与娴若系公司 2023 年所签订的销售合同中的交货方式显示，甲方

（指上海晟事美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乙方（指娴若系公司）指定的交货仓

库地址交付订单货品，乙方在收到甲方货品后，应该及时确认验货。乙方仓库应

该妥善保管和储存该货品,如该货品在交付后发生任何毁损、灭失情形等，均由

乙方自行承担。甲方对乙方的产品销售，均系买断式销售。根据上述约定，公司

完成约定的交付条件后，货物自交付之后所产生的损毁、灭失风险由经销商承担，

货物的控制权已转移。 

根据销售合同中的退货条件显示，乙方收到甲方发出的货物后，如有质量问

题，应在收货后 1 个月内向甲方书面提出，逾期视为无异议。上述条款与一般直

销客户的退货条件没有差异，实质上为买断行为。 

综上，根据娴若系公司 2023 年所签订的销售合同中相关条款，确认其与公

司之间的销售为买断式销售，公司不存公司为冲刺业绩集中向客户压货的情形。 

【主办券商回复】 

（三）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说明公

司与娴若系公司销售的真实性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主办券商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分析 2023 年第四季度娴若系公司向公司采购的产品、数量、单

价、金额及毛利率等数据； 

（2）选取 2023 年第四季度娴若系向公司采购的几种主要产品，并对比其他

经销商就上述相同产品同期的销售价格、毛利率等数据，分析二者毛利率的差异

及相关合理性； 

（3）获取 2024 年 1-8 月的退货明细表，核查娴若系公司 2023 年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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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采购产品在 2024 年度的相关退货情况； 

（4）查阅公司与娴若系公司所签订的合同条款，判断是否为买断式销售；

查阅2023年第四季度娴若系公司集中采购产品在2024年期后回款情况以及集中

采购产品期后库存消化情况，判断是否存在公司为冲刺业绩集中向客户压货的情

形。 

2、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 

（1）公司向娴若系公司所销售产品与同类产品同期销售价格及销售毛利率

不存在显著差异； 

（2）娴若系公司 2023 年第四季度集中采购产品期后不存在退回情况； 

（3）娴若系公司与公司之间的销售为买断式销售，不存在公司为冲刺业绩

集中向客户压货的情形。 

4.关于收购子公司。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上海美安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系收购取得，请公司说明相关收购的背景及原因、取得的价格、定价依据

及公允性，是否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合并子公司对公司生产经营及业绩情况的

影响。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相关收购的背景及原因、取得的价格、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1、相关收购的背景及原因 

在晟事有限于 2012 年 11 月收购美安护理 100%股权前，美安护理的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鲍长新 35 35 70% 

2 鲍启明 15 15 30% 

合计 50 50 100% 

晟事有限收购美安护理 100%股权前，美安护理与晟事有限的实际控制人相

同，均为鲍长新、鲍启明，且美安护理的经营范围为“刀片、刀架及相关塑料制

品制造、加工，美容美发器具及相关护理用品，日用五金，卫浴设备，厨房设备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与晟事有限的经营范围“木材、板材、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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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日用百货、电子元件、纺织品、文化用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

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竹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批发、零售，会务

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刀架、刀片、口腔清

洁用品、机械设备（除特种设备）制造、加工、批发、零售，金属制品、五金制

品加工，物业管理，仓储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礼仪服

务，计算机、机械设备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存

在部分重合。 

为避免同业竞争，晟事有限与美安护理的股东鲍长新、鲍启明协商一致，约

定晟事有限以 50 万元收购取得美安护理 100%股权。 

2、取得的价格、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2012 年 11 月 13 日，晟事有限分别与鲍长新、鲍启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晟事有限以 35 万元的价格受让鲍长新持有的美安护理 70%股权、以 15 万元

受让鲍启明持有的美安护理 30%股权。 

美安护理被晟事有限收购 100%股权当期及前一期期末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

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2012 年度 2011 年 12 月 31 日/2011 年度 

总资产 336.32 1,226.81 

净资产 43.00 83.11 

营业收入 1,300.71 1,198.70 

净利润 -40.10 -10.91 

前述收购系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转让双方参照美安护理前一期经审计的

净资产值并经协商一致定价，定价具备公允性。 

（二）是否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晟事有限收购美安护理 100%股权时，晟事有限及美安护理均已召开股东会

会议审议，履行了相应审议程序，具体情况如下： 

2012 年 11 月 13 日，晟事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以

人民币 50 万元收购鲍长新、鲍启明二人合计持有的美安护理 100%的股权。 

2012 年 11 月 13 日，美安护理召开股东会会议，会议同意鲍长新、鲍启明

将其持有的美安护理 100%股权全部转让给晟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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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 21 日，美安护理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三）合并子公司对公司生产经营及业绩情况的影响 

报告期内，美安护理的经营业绩以及占公司合并口径业绩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美安护理 319.14 29.53 188.35 -70.05 

公司（合并口径） 20,697.39 2,608.82 20,448.97 1,569.65 

美安护理占公司（合并口径）比例 1.54% 1.13% 0.92% - 

如上表所述，报告期内，美安护理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占公司合并口径营业

收入、净利润比例相对较低，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绩影响较小。 

【主办券商回复】 

（四）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公司及美安护理的工商档案； 

（2）取得并查阅公司收购子公司及子公司相关决策文件、公司与鲍长新、

鲍启明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3）取得并查阅公司 2022 年度、2023 年度审计报告，以及美安护理 2011

年度、2012 年度审计报告、报告期内经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表； 

（4）取得并查阅公司、鲍长新、鲍启明关于晟事有限收购美安护理的说明

文件，了解收购背景及原因。 

2、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 

（1）晟事有限收购美安护理 100%股权系出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考虑。该等收

购系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转让双方参照前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值并经协商确

定，收购价格具备公允性； 

（2）晟事有限收购美安护理 100%股权时，晟事有限及美安护理均已召开股

东会会议审议，履行了相应审议程序； 

（3）报告期内，美安护理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占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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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相对较低，对公司生产经营及业绩情况影响较小。 

5.其他问题。 

（1）关于公司与六安慧智的交易。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报告期

内，公司向无锡利长采购原材料锌合金，并以固定价格（25 元/kg）销售至六安

慧智；六安慧智采购锌合金后，进行压铸、修边、抛光等工序的生产，并将抛

光后的刀柄半成品，以半成品形式销售至公司。六安慧智同时为公司客户及供

应商，公司对上述事项采用净额法核算，并且没有将六安慧智列示为客户。 

请公司：说明未将六安慧智列示为客户的原因及合理性，并在公开转让说

明书中补充披露报告期客商重合具体情况、原因、合理性及会计核算方法等。 

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电商平台佣金。报告期内，公司将电商平台佣金作为营业成本核

算。 

请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说明将电商平台佣金计入营业

成本而非销售费用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公司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存在差异

及原因。 

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关于公司与六安慧智的交易。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报告

期内，公司向无锡利长采购原材料锌合金，并以固定价格（25 元/kg）销售至六

安慧智；六安慧智采购锌合金后，进行压铸、修边、抛光等工序的生产，并将

抛光后的刀柄半成品，以半成品形式销售至公司。六安慧智同时为公司客户及

供应商，公司对上述事项采用净额法核算，并且没有将六安慧智列示为客户。 

请公司：说明未将六安慧智列示为客户的原因及合理性，并在公开转让说

明书中补充披露报告期客商重合具体情况、原因、合理性及会计核算方法等。 

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说明未将六安慧智列示为客户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向六安市慧智五金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安慧智”）

销售锌合金仅为二者一系列交易的其中一个业务环节。在无法继续于上海地区进

行锌合金压铸生产的前提下，公司向六安慧智销售锌合金，系为了解决六安慧智

无法向锌合金原材料供应商直接进行采购的问题，以及简化相关会计核算并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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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管理。公司向六安慧智销售锌合金并不是为了获得买卖差价，而是基于整体

业务背景下而进行的中间销售环节。 

基于公司与六安慧智之间的业务模式，二者之间既存在锌合金的销售业务，

也存在锌合金刀柄半成品的采购业务，即六安慧智既为公司的客户，也为公司的

供应商。基于谨慎性角度考虑，在报表层面，将公司将向六安慧智锌合金的销售

金额按净额法处理进行抵销，因此，公司未将六安慧智列示为客户。 

报告期内，在对报表进行抵销处理之前，公司向六安慧智销售锌合金的金额

以及向其采购半成品的金额分别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业务形式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公司向六安慧智销售锌合金 销售 1,018.37 1,387.59 

公司向六安慧智采购锌合金

刀柄半成品 
采购 1,948.48 2,982.68 

注：此处销售、采购金额为不含税金额。 

2、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补充披露报告期客商重合具体情况、原因、合理性

及会计核算方法等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相关

的情况”之“（一）产品或服务的主要消费群体”之“3、其他情况”补充披露如

下： 

“报告期内，公司与六安慧智之间一系列交易的具体情形如下： 

公司从上游锌合金供应商处购买锌合金后，以固定单价销售至六安慧智，

经六安慧智对采购的锌合金材料进行压铸、修边和抛光的生产加工后，公司从

六安慧智处购买锌合金刀柄半成品。 

报告期内，公司向六安慧智销售锌合金所实现的不含税销售收入分别为

13,875,912.60 元和 10,183,656.83 元。因报表层面已作净额法处理，六安慧智

未作为客户列示在前五大客户中。”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相关

的情况”之“（二）供应商情况”之“1、报告期内前五名供应商情况”进行修订

披露如下： 

“2023 年度前五名供应商情况 

单位：万元 



 

 

23 

 

业务类别 材料、外协服务采购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是否关联

方 
采购内容 金额 

占采购总额

的比例 

1 ASPB PTE.LTD. 否 刀头 5,494.99 36.47% 

2 
六安市慧智五金加工有限公

司 
否 

半成品、加工

费 
2,507.89 16.65% 

3 
无锡利长金属材料贸易有限

公司 
否 

原材料锌合

金 
1,077.01 7.15% 

4 上海辰卯工艺包装有限公司 否 包装物 800.29 5.31% 

5 江苏皓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否 须泡 606.66 4.03% 

合计 - - 10,486.84 69.61% 

注：此处采购金额为含税金额，其中六安市慧智五金加工有限公司的采购金额包含公

司向其采购半成品刀柄的总采购金额和公司向其采购部分包装和装配业务的采购金额。 

2022 年度前五名供应商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类别 材料、外协服务采购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是否关联

方 
采购内容 金额 

占采购总额

的比例 

1 ASPB PTE.LTD. 否 刀头 3,911.03 24.16% 

2 
六安市慧智五金加工有限公

司 
否 

半成品、加工

费 
3,709.92 22.92% 

3 
无锡利长金属材料贸易有限

公司 
否 

原材料锌合

金 
1,365.14 8.43% 

4 上海韵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否 外协加工费 635.38 3.92% 

5 上海辰卯工艺包装有限公司 否 包装物 654.38 4.04% 

合计 - - 10,275.85 63.47% 

注：此处采购金额为含税金额，其中六安市慧智五金加工有限公司的采购金额包含公

司向其采购半成品刀柄的总采购金额和公司向其采购部分包装和装配业务的采购金额。”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相关

的情况”之“（三）主要供应商与主要客户重合的情况”进行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既向六安慧智进行销售，又向其进行采购的情形。 

1、同时存在销售和采购情形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与六安慧智之间的销售和采购业务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主要内

容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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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主要内

容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六安慧智 

销售 锌合金 1,018.37 4.69% 1,387.59 6.35% 

采购 

锌合金

刀柄半

成品、包

装和装

配 

2,507.89 16.65% 3,709.92 22.92% 

注：①此处销售金额占比计算的分母中包含已抵销的六安慧智销售收入金额；②此处

销售金额为不含税销售收入金额，此处采购金额为含税金额。 

2、同时存在销售和采购情形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既向六安慧智销售又向其进行采购的情形，具体如下：

公司向六安慧智销售锌合金原材料，并向六安慧智购买其用该部分锌合金加工

而成的刀柄半成品；同时六安慧智还独立地向公司提供少部分产品的包装和装

配服务。公司存在既向六安慧智销售又向六安慧智进行采购的情形，主要系基

于公司与六安慧智之间的锌合金刀柄加工相关业务模式而形成。现将公司与六

安慧智之间的锌合金刀柄加工相关业务模式说明如下： 

①公司向六安慧智出售锌合金原料 

锌合金为金属刀柄的主要原材料，原材料的供应商为无锡利长，无锡利长

作为港股上市公司利长集团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子公司，生产及销售特定成分及

硬度的锌合金金属材料。公司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常年向该供应商采购锌合金。

在公司开展业务初期，锌合金的压铸抛光等工序均由公司采购锌合金并自主生

产加工，随着上海市对压铸相关业务环评准入的限制，该类业务已无法在上海

地区进行。因此，公司基于过往合作的经验，将该类业务委托至六安慧智进行

生产。 

六安慧智因企业规模等问题，无法进入无锡利长的采购库，因此，报告期

内，公司采取了以浮动价格向上游采购锌合金之后，以固定价格将锌合金销售

至六安慧智的该原材料供应方式。根据公司与六安慧智关于锌合金销售的合同

约定，公司与六安慧智之间锌合金销售为买断式销售，且明确约定了双方权利

义务，结算方式及付款周期等。 

通过上述安排，公司不仅解决了六安慧智无法直接采购锌合金的问题，避

免了采取委托加工模式情形下对锌合金原材料的存货管理。不可避免的是，公

司同时承受了原材料锌合金二级市场的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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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公司向六安慧智采购锌合金加工半成品 

报告期内，公司向无锡利长采购锌合金后，以固定价格（25 元/kg）销售至

六安慧智；六安慧智采购锌合金后，进行压铸、修边、抛光等工序的生产，并

将抛光后的刀柄半成品，以半成品形式销售至公司。为了避免对该部分损耗进

行复杂的管控，根据不同产品型号，综合考虑锌合金采购单价、刀柄的锌合金

用量等材料费用、合理损耗率、压铸加工费、修边费、抛光费等因素，经双方

协商确定，公司与六安慧智签署了锌合金刀柄半成品的采购合同，明确约定了

相关刀柄产品采购价格。 

因锌合金属于大宗商品，其上游采购价格随二级市场变化而波动，公司向

无锡利长采购锌合金并承受二级市场价格波动；采购后以 25 元/kg 固定价格销

售至六安慧智，且六安慧智向公司所销售的刀柄半成品报价中，锌合金材料的

部分以固定价格 25 元/kg 核算。锌合金在投入炉中并经过高温熔化后，经过模

具压铸制成毛坯环节会产生损耗，且损耗的程度随着工艺水平的不同而不同，

需要有严格的控制。公司为了避免对该部分损耗进行复杂的管控，同时也为了

该部分业务财务核算的便捷性及成本的准确性，在自身承受锌合金上游采购的

二级市场价格波动后，将该部分锌合金以固定价格销售至六安慧智，并以材料

和加工费的合计价格，以半成品形式采购入库。 

除上述锌合金刀柄加工相关业务外，六安慧智还独立地向公司提供少部分

产品的包装和装配服务，该部分即正常的服务采购。 

综上，公司既向六安慧智销售又向其进行采购的情形具有合理性。 

3、会计核算方法 

（1）关于锌合金的销售及刀柄半成品的采购 

①公司向无锡利长采购锌合金原料（价格随行就市） 

借：原材料（浮动单价） 

    应交税费-应交进项税 

贷：应付账款 

②公司向六安慧智销售锌合金原料 

借：应收账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固定单价） 

应交税费-应交销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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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原材料（浮动单价） 

③公司向六安慧智采购半成品 

借：半成品（根据六安慧智的半成品报价） 

应交税费-应交进项税 

贷：应付账款 

④锌合金销售进行内部抵销 

借：主营业务收入 

贷：主营业务成本 

（2）关于部分产品的包装和装配服务的采购 

借：制造费用 

贷：应付账款 

综上，公司向无锡利长采购锌合金后销售至六安慧智，该部分交易的目的

并非为赚取买卖差价，主要目的在于保证公司产品原材料供应的质量及稳定性，

解决六安慧智无法直接向无锡利长采购的问题；其次免于公司锌合金加工涉及

到锌合金原材料的管理和盘点。因此，公司既向六安慧智进行销售，又向其进

行采购具有合理性。” 

【主办券商回复】 

1、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主办券商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①对六安慧智相关人员进行现场访谈，了解公司与六安慧智之间同时存在销

售和采购业务所产生背景以及公司与六安慧智之间的具体业务模式； 

②查阅公司与六安慧智之间的销售及采购业务的业务合同、相关会计凭证及

附件等，深入了解六安慧智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方法，并结合业务实质进行分析，

判断会计处理是否具有合理性。 

（2）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 

①公司未将六安慧智列示为客户具有合理性； 

②公司与六安慧智之间同时存在销售和采购业务的情形系基于公司与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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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智之间的业务模式而形成，具有业务合理性。 

（二）关于电商平台佣金。报告期内，公司将电商平台佣金作为营业成本

核算。 

请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说明将电商平台佣金计入营业

成本而非销售费用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公司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存在差异

及原因。 

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说明将电商平台佣金计入营业成本而

非销售费用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平台佣金主要系公司通过第三方电商平台进行销售而向电商

平台支付的各类佣金，由各电商平台按照其业务规则通过货款账扣的方式，直接

从应结算的销售货款中扣除。报告期内，公司线上销售的佣金主要由抖音、天猫、

京东、拼多多和阿里巴巴国际站平台中产生。电商平台佣金与平台的销售量直接

相关，计入主营业务成本中。电商平台销售服务费为公司购买互联网信息搜索服

务的费用，在各平台参与相关平台的促销活动支付的引流推广费用，计入销售费

用中。2022 年和 2023 年，计入营业成本的公司各电商平台佣金合计数分别为

33.56 万元和 71.24 万元，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重分别为 0.20%和 0.48%；2022

年和 2023 年，计入销售费用的电商平台销售服务费合计数分别为 421.41 万元和

299.06，占销售费用的比重分别为 42.88%和 36.04%。综上，电商平台所产生主

要费用系销售服务费部分，而佣金部分占比较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四章合同成本第二十八条，“企业为

取得合同发生的增量成本预期能够收回的，应当作为合同取得成本确认为一项资

产；但是，该资产摊销期限不超过一年的，可以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增量成

本，是指企业不取得合同就不会发生的成本（如销售佣金等）。企业为取得合同

发生的、除预期能够收回的增量成本之外的其他支出（如无论是否取得合同均会

发生的差旅费等），应当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但是，明确由客户承担的除外。” 

公司支付的电商平台佣金系每完成一笔订单同时产生的佣金成本，订单与佣

金高度匹配；平台佣金与特定的销售交易紧密相连，是为了实现销售而必须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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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费用，且能够明确对应到具体的销售产品或服务上。电商佣金系公司通过电商

平台获取订单而支付的必要成本，公司在平台上获取订单，平台为公司成交订单

所提供服务。因此，电商平台佣金系公司在电商平台销售过程中，为取得相关订

单而发生的增量成本，即不取得电商订单就不会发生的成本。报告期内计入营业

成本的公司各电商平台佣金合计数分别为 33.56 万元和 71.24 万元，占当期营业

成本的比重分别为 0.20%和 0.48%，占比较小，因而该部分对报表整体影响较小。

公司考虑到，将平台佣金计入主营业务成本，能够准确反映销售成本的构成；若

将平台佣金计入销售费用，将提高销售毛利率。基于谨慎性角度，公司选择将平

台佣金计入相关营业成本中具有合理性。 

2、与同行业公司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存在差异及原因 

经查询，同行业关于佣金的会计处理方式如下： 

公司名称 电商佣金会计处理 

张小泉 销售费用 

开利控股 未披露 

倍加洁 未披露 

两面针 未披露 

注：上述信息取自上市公司及公众公司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 

经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关于电商佣金的会计处理，公司与张小泉的对电商佣

金的会计处理存在差异，其他同行业公司均未对电商佣金进行披露。公司支付的

电商平台佣金系每完成一笔订单同时产生的佣金成本，是为取得相关订单而发生

的增量成本，能够与每一笔订单相对应，因此，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电商平

台佣金的会计处理存在差异，但具有合理性。 

根据公开信息查询，部分上市公司存在将电商佣金在主营业务成本中核算的

情形，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电商佣金会计处理 

开创电气（已在创业板上市） 主营业务成本 

燕之屋（已在港股上市） 主营业务成本 

注：上述信息取自上述公司公开披露的《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关信息，其中燕之屋相关信息取自其境

内上市申报时《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关信息。 

上述查询的两家上市公司亦是将电商平台佣金计入主营业务成本中进行核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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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主办券商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①获取公司各电商平台的佣金结算政策，分析并判断上述佣金的收取是否与

取得公司取得订单直接相关； 

②分析并判断公司将电商平台佣金计入营业成本的会计处理方式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③了解同行业公司对电商佣金的相关会计处理方式，并与公司处理方式进行

对比分析。 

（2）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 

①报告期内，公司电商平台佣金金额较小，且占营业成本比重较低，将电商

平台佣金计入营业成本具有合理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②公司与同行业公司针对电商佣金的会计处理方式存在差异，但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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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申报文件的相关问题。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公开转

让说明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定，如存在涉及公开转

让条件、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请予

以补充说明；如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超过 7 个月，请

按要求补充披露、核查，并更新推荐报告。 

【公司、主办券商回复】 

经对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1 号——公开转让说明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

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

定，公司、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涉及公开转让条件、

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本次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至本次公开转让说明

书签署日已超过 7 个月，公司已于前次问询函回复时，将期后 6 个月的主要经营

情况及重要财务信息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予以披露，主办券商已根据相关规定的要

求补充核查并更新推荐报告。 

为落实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北京证券交易所类第 1 号：全

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的工作要

求，中介机构应就北交所辅导备案进展情况、申请文件与辅导备案文件一致性

出具专项核查报告并与问询回复文件一同上传。 

【公司、主办券商回复】 

公司尚未向上海证监局申请北交所辅导备案，故不适用《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北京证券交易所类第 1 号：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发

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的相关要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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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上海晟事美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

牌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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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晟事美安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项目负责人：              

徐 兵 

 

 

 

项目小组成员：                                

刘卫华              汤冉冉 

 

 

 

                                              

李 睿               张 澍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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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公司委托实际控制人为员工购买保险。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2021年，公司委托实际控制人鲍长新为28名员工购买保险，投保人为鲍长新，保险费用共计1,200万元，公司委托鲍长新向保险公司支付，公司不是保险合同的签约主体。根据保险合同及相关方签署的补充协议：投保人可书面形式向中国人寿申请借款；受益金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31年12月31日，28名员工需要在公司服务满十年才可享受分配权；中国人寿未来将按照合同约定返还1,200万元保险金及收益，并于2027年1月、2028年1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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